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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伤、抽打、扎钢针，他们为何对自己的孩子下“毒手”？
当父母成为施暴者，他们不会报警和求

助。家是一座堡垒，外人进不来，他们出不
去。

11月初，广东茂名一名7岁男孩躺在烧
伤科病床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双手没有一
块完好的皮肤，肌肉严重感染甚至坏死，两
只手可能要被截肢。他的这些伤，是亲生父
亲用烟头、打火机烫的。

黑龙江清河一名 12岁男孩的命运似乎
更惨。11月 2日，他在盗窃 4部手机后被父
亲严厉“管教”，用电源线和跳绳抽打近两个
小时，不幸身亡。

接连曝光的虐童悲剧再次成为舆论焦
点。而不久前，人们刚刚震惊于辽宁抚顺 6
岁女孩遭生母及男友虐待的案件。当地一
份伤情报告显示，女孩体表烫伤为重伤二
级，全身多处骨折，右侧大腿被扎入三枚 5
厘米的钢针。目前，女孩后背、手臂仍可见
大片烫伤的痕迹，头顶中间伤疤斑驳。

为何这些父母会对亲生的骨肉下“毒
手”？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黑暗的隐秘
角落，还有多少孩子曾经或正在遭受同样的
伤害？他们孤独又无助。

父母是施暴主体
今年 8月，复旦大学复数实验室公布了

一项数据调查，他们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
来源，通过关键词检索和筛选，得到近二十
年来涉及虐童的判决书共计2974份。

数据分析发现，尽管近年媒体一直持续
进行报道，但现实中以刑事犯罪论处的虐待
儿童案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从这些判决的案件来看，施暴者多为受
害儿童的亲生父母。2012年，北京青少年法
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张雪梅撰写
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
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暴力主要来自父母，
父母单方面施暴更为常见。

“ 这种案件往往发生在不健全的家庭
或父母心理有问题。”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律师钱晓峰之前接触过不少虐童案，他记
得，有一个女孩的父母离婚了，母亲把对前
夫的怨恨发泄到女儿身上，动不动就用电线
或棍子抽打。“还有的父母，家里三四个孩
子，专门打一个，这很难理解。”

据张雪梅调研发现，家庭暴力大多存在
于城镇和农村，城镇被报道的案件比例明显
超出农村，而偏远农村容易受到忽视，这使
得更多的虐童事件还未引起社会关注。

报告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数是 10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比超过 8成，大多
为流动留守儿童和非婚生子女，以及单亲、
继亲家庭等家庭背景发生变化的未成年
人。他们主要与非婚生和家庭关系不和谐
有关，孩子被作为发泄或报复的工具。其
中，父母有恶习、品行不良等原因导致的家
庭暴力也不在少数。

2014年 3月，湖南怀化一名 3岁男童遭
遇家暴，肝脏十二指肠同时破裂，被紧急送
医救治。（中新社图）

大多父母认为“有权教训孩子，打孩子
是常事”、“自己的孩子打死也没事”、“孩子
是自己的”、“管教孩子别人管不着”，甚至
在孩子发生严重伤害或死亡后，也毫无悔
意。

一些父母甚至将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
财产随便处置，他们并不认为打孩子是家庭
暴力，有的家长在事后“后悔打重了”孩子，

有的家长说“偶尔打不算虐待”，有的家长认
为“只是轻微教训一下孩子”，甚至有的家长
在遗弃或杀害孩子后认为“是为了解脱孩子
的痛苦”。

钱晓峰之前曾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
院刑庭副庭长，他在审理的案件中发现，一
对父母大冬天让穿着单薄的孩子练劈叉，用
充电线抽打孩子，类似饿饭、长时间罚站等
虐待行为花样百出。

报案率只有2%
“ 他们最软弱、最无力，也是最需要保

护的。”钱晓峰律师说，这些未成年人没有自
我保护意识，不会报警和求助。“往往家庭是
一个堡垒，外人进不来，尤其在城市，门一
关，很多人连对面邻居是谁都不知道，他们
的世界完全被父母笼罩。”

通常，虐童事件具有隐蔽性，大部分发
生在家里，孩子年纪小或者受大人恐吓，不
敢声张。张雪梅的调研报告中显示，未成
年人对父母的家暴行为进行报案的只占
2%。

2013年5月，贵州金沙县一名11岁的女
孩被父亲长期虐待，用开水烫头，用鱼钩扎
嘴，让她跪在碎玻璃上，全村人都知道其父
行为，但没有一人选择报案。后来是一位走
亲戚的妇女路过发现才报警。

在现实中，迄今仍有很多人认为，父母
虐待孩子的事，旁人不宜多管。2013年6月
21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某单元楼内，两
名幼童被发现饿死家中。事发前，她们曾彻
夜拍门喊妈妈，甚至趴到马桶上吃粪便充
饥，而她们的父亲正因吸毒服刑，母亲也有
吸毒史，经常一走好几天没音信。而当时，
社区民警每个月给孩子和母亲送米、送油，
邻居还曾经照顾她们一段时间。

“如果每个人都多做一点，多往前走一
步，多关心一下，这样的悲剧就不太可能发
生。”钱晓峰说，在这两起案件当中，邻居、朋
友、老师其实都有所发现，“为什么没有一个
人去报警？这说明他们都没有一种让国家
权力介入的意识。”

钱晓峰说，很多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父母怎么管教孩子，只能劝。而且，
万一报案了，他们害怕对方父母来吵来闹，
甚至进行殴打，这些虐待孩子的父母往往都
不是善茬。

“如果一个人报了案，他会多很多麻烦
的事，首先公安会找他做笔录，会耽误他的
工作；其次对方家属如果知道了，可能会来
报复；第三个单位对这种行为在考核激励机
制上并没有什么倾斜和奖励。”钱晓峰认为，
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当然很多人不愿意做这
个事情。

按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任何
组织和个人发现有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或者合法利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
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钱晓峰认为，在鼓励
民众进行举报的同时，也要对他们有一种保
护机制，甚至是激励机制。

大部分是“从轻”或“缓刑”
2013年 4月，遭受母亲虐待七八年后，

广州一名 12岁的女孩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
这个世界。她的母亲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四年。这意味着若四年里无违法
行为，原判的刑罚不再执行。

法院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家事案件，
不仅涉及对被害者母亲的定罪量刑，还关乎

家庭成员的关系、其余三个年幼子女的抚养
以及整个家庭的稳定。

在司法实践中，亲生父母虐待儿童的刑
事案件，施暴者往往更容易得到谅解而从轻
处罚，或因为需要照顾未成年受害人而依法
获得缓刑。

据复旦大学复数实验室的数据分析，在
近 20年 2974份涉及虐童内容的判决书中，
民事类判决文书占比高达 83.2%，最后以刑
事犯罪论处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在虐童刑
案的判决结果中，“从轻处罚”和“缓刑”都是
高频关键词。

2013 年5月，贵州金沙县虐待女童当事
人杨世海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新
华社 图）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
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
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与之
相比，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对孩子造成重伤或致死，我们就不能
用虐待罪，要用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
罪，这样它的起刑点更高。”上海市预防青
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认为，公安
机关、司法机关在处理一些恶性虐童案件时
应该注意适用的罪名。但司法实践中，“他
们可能用一些轻罪来代替重罪。”

目前来看，对于一般虐待致死或长期虐
待，大都以虐待罪定罪。只有对于用凶器实
施暴力手段、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伤
或死亡的案件，才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
人罪定罪。钱晓峰认为，对虐待儿童手段极
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案件，可以考虑进
一步加大刑罚打击的力度。

“不要等事闹大了再去解决”
10月 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首次增设了发
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时的“强制报

告制度”。
这一制度的建立被法学界视为有利于

预防虐童事件的发生，在事后及时干预，防
止事件进一步恶化。

早在 5月 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最
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的意见（试行）》。《意见》指出，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
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
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案或举报。

“学校、医院，甚至包括校外培训机构、
宾馆等从业人员，一旦发现孩子被虐待的可
能性，他们要及时报警，否则要承担法律责
任。”郗培植说。

此外，民政部还设置了儿童救助保护热
线“12349”，建立一套儿童保护的综合干预
机制。从 2019年开始，在各村委会或社区
相继设置“儿童主任”，充分了解摸排相关家
庭的基本信息，以便评估孩子在家中有无可
能被伤害，父母的监护有无问题。

“不要等事情闹大了再去解决。”钱晓峰
认为，未成年人保护应深入到每个家庭，建
立一个动态观察的机制，及时掌握并报告困
境中未成年人的生存状态。对孩子和父母
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及时的干预机制，让孩
子免受伤害，让父母不至于走上犯罪的道
路。

一旦发现苗头，如何让未成年人保护的
制度和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包括
介入家庭，把孩子带离家庭，进行刑事干预，
剥夺监护权等，“我觉得需要在细节上进行
更多的制度设计。”钱晓峰说。

日前，《未成年人保护法》已完成第三次
修订，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明年6月1
日正式施行。钱晓峰希望，《未成年人保护
法》的这张大网能够深入到社会、学校、家庭
的每一个角落，让那些阳光照不到的黑暗地
带亮起来。

第三波疫情“如期而至”意味着什么
近来，日本各地新增新冠肺炎感染者的

数字又变得触目惊心。11月 23日，东京的
日新增感染者数字跳到了300以上，北海道
则增至200以上，日本全境新增新冠肺炎感
染者为1519人，毫无疑问，第三波疫情已经
杀到。

疫情反复，不容放松警惕。目前，日本
政府和民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哪些
方面的困扰呢。

首先，如何把握复兴经济与控制疫情之
间的平衡关系。根据已经掌握的医学研究
结果，新冠肺炎病毒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
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为此，在疫情刚刚
开始蔓延的 4月份，日本政府曾经采取“自
肃”的措施，建议上班族居家办公、学生停

课、餐饮店和商场暂停营业、超市缩短营业
时间。这些措施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收效，同
时却也付出了刮骨疗伤的巨大代价。

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调查，截止 11
月13日，日本共有700家企业受疫情影响而
破产，负债总额达到 2950亿 3200万日元。
其中，零细企业有 336家，占比为 48%。其
中东京都有162家，占比最大，其次是大阪，
有 69家。如果按照营业分类来看，破产最
多的要数餐饮业，共计 105家，紧随其后的
就是酒店住宿业，有65家。

尽管自10月起，日本全境都加入到“Go
to Travel”的新政中，从业者也都从中看到希
望，期待政府的惠民政策可以激发地方活
力，复兴经济动能。然而，日本地方和全国
纷纷“刷新”的日新增感染者人数，又像是在

对复兴经济的举措亮起红灯。如何在抗击
疫情与复兴经济的角力之间寻找到平衡，是
日本政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面对
的重要问题。

其次，疫苗问题一波三折。当记者就全
世界都关注的延期至明年举行的东京奥运
会究竟能否如愿举办时，日本政府始终给出
正面和积极的回答。他们把疫苗看作成功
举办的法宝。然而，日本自主研发的新冠肺
炎疫苗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未能面世。日本
将希望寄托在美国制药巨头瑞辉的身上，并
初步达成协议，瑞辉公司将为日本提供约 1
亿 2000万次的疫苗。这些消息，似乎预示
着，逐渐出现了击退疫情的曙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不断出
现新增感染者，但社会和民众对“第三波疫

情”表现得异常平静。美国经济杂志《环球
金融》10月刊，发布了2020年世界宜居城市
排名榜，东京摘得桂冠。东京夺冠的理由
是，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发达、因新冠肺炎死
亡的人较少等。其实，不仅是死亡人数，日
本的新冠肺炎重症者数量也相对较少。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日本政府不
可能再采取“自肃”的措施，用按下经济暂停
键的代价，换取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减少。而
面对“第三步疫情”，日本民众既没有恐慌，
但也绝非躺平。这是因为，早在上半年疫情
开始在日本蔓延时，日本的专家就反复提
醒，在秋冬交替这种容易引发流感的季节，
新冠肺炎同样容易爆发，也就是说，第三波
早就在大家的预测当中，如今，只是该来的
都来的。


